
 1 

浦东新区《塘桥街道志》编纂服务合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5738920251602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塘桥街道办事处 

地址：峨山路 487 号 

邮政编码： 

电话：021-50393050 

传真： 

联系人：陈奇 

乙方：上海壹永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地址：曲阳路 299 号 801 室 

邮政编号： 

电话：13816457501 

传真： 

联系人：王奕夏 

开户银行：民生银行上海吴中支行 

账号：1598451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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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，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，就浦东新区《塘

桥街道志》编纂服务事宜，甲乙双方本着诚信、平等、互惠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项目名称及合同价格 

项目名称：浦东新区《塘桥街道志》编纂服务采购项目 

合同价格：人民币[合同中心-合同总价]元。（大写：壹佰叁拾玖万玖仟玖佰陆拾元整），含

税。 分期付款 

二、服务内容 

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就浦东新区《塘桥街道志》编纂服务事宜提供如下服务： 

根据《关于编纂浦东新区街道志和新一轮镇志的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系统记录塘桥街道自

1984 年成立至 2023 年底的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发展历程，完成《塘桥街道

志》编纂工作。   

三、项目支付方式及时间 

1.双方约定项目委托费用为人民币 1399960 元（大写：壹佰叁拾玖万玖仟玖佰陆拾元整），

并按照下述方式支付。 

2.本合同一经签订且甲方收到乙方发票 15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须向乙方支付项目首款，为

460000 元（大写：肆拾陆万元整）。 

3.甲方须在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向乙方支付第二笔款项，为双方约定项目委托费用的 30%。 

4.甲方须在 2027 年 7 月 31 日前向乙方支付第三笔款项，为双方约定项目委托费用的 30%。 

5.甲方须在 2028 年项目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尾款。 

6.上述费用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，如乙方未按时出具发票，甲方可延迟支付上述费

用，并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 

7.乙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： 

户名：[合同中心-采购单位名称_2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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帐号：159845130 

开户行：民生银行上海吴中支行 

四、服务期限 

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服务完成之日止 

五、甲方权利与义务 

1.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行全面监督、指导及修正。 

2.甲方须向乙方提供相关资料及资料收集渠道。 

3.甲方须向乙方按合同按时支付全额项目费用。 

六、乙方权利与义务 

1.乙方须根据甲方需求安排专业人员完成浦东新区《塘桥街道志》编纂服务，服务范围如

下： 

（1）资料收集与整理  

①全面搜集 1984-2023 年期间与塘桥街道相关的文字、图片、音像、实物、口述等资料，

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生等 24 个篇章左右的内容。 

②建立规范化资料库，按专题分类整理，形成系统化资料汇编。 

（2）志书编纂 

①依据《地方志编纂规范》，完成志书纲目设计、初稿撰写、总纂修订及定稿工作。   

②内容需全面、客观、准确，突出街道特色。   

（3）版面设计与排版   

①采用“推陈出新”设计理念，结合图文混排、表格、专题图等形式，确保版面兼具规范性

与可读性。   

②提供初稿排版样稿，经采购人确认后完成全稿排版。   

（4）审核与验收 

配合街道组织的内审会、评议会、审定会及验收会，完成三轮审校及修改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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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须保守甲方资料机密。 

七、违约责任 

1、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双方因违约或造成对方经济、社会效益等损失的应当赔偿。 

2、甲方逾期付款的，经乙方书面催告后 15 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，自催告期满之日起，

甲方应每日按逾期金额的 0.01%向乙方偿付违约金。 

3、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项目相关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，并且乙方须

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费用 20%的违约金。 

4、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或完成约定的项目内容的，从逾期之日起每日

按本合同总费用 0.05%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 15 个工作日以上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

同，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。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费用 20%的违约金。 

5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擅自转包、分包或泄密，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且乙方应

支付给甲方本合同总费用 30%的违约金。 

 6、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仍应当补足差额部分。本合

同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因此发生的律师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以及差旅费等。 

八、其它事项 

1.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 

2. 因本协议发生争议，不能协商解决，则提交甲方所在地（上海）法院裁决。 

3. 本合同壹式肆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自双方盖章、

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签约各方： 

甲方（盖章）: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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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（签章控件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奕夏（女） 

 

 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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